福建建筑学校公务用车租赁服务遴选公告
为做好公务用车管理，确保学校公务用车规范、安全、节约、高效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内部管理制度，现决定面向社会公开遴选公务用车租赁定点服务商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一、项目名称
福建建筑学校公务用车租赁服务
二、服务内容及方式
1.服务内容：提供各类公务用车租赁服务，包括但不限于轿车、商务车、中巴车、大巴车等不同车型。
2.服务方式：入围公司列入福建建筑学校公务用车租赁服务商家库，由学校与入围公司签订入围租车服务协议，明确服务内容、价格、期限以及安全等双方责任义务，学校根据实际需求从中选择租赁单位。
三、服务期限
服务期限：2年
四、服务商资格要求
参加遴选的服务商必须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并具备以下条件：
1.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注册住所须为福州市区或在福州市区设立经工商注册的分支机构，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、税务登记证、组织机构代码证（或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）。
2.具备合法有效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，经营范围包含汽车租赁等相关业务。
3.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，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。
4.具备一定规模的车辆资源，提供服务的车辆应为购买5年内，或行车公里数在10万公里以内的车辆，能够满足我单位多样化、高频次的用车需求。
5.提供的服务车辆均须按法定要求定期经过维护保养和安全检测，必须符合国家、行业技术标准，须办理车上人员座位险，轿车、商务车每座60万元及以上，中巴、大巴车每座80万元及以上。
6.具有完善的车辆管理制度和安全保障措施，能够确保车辆运营安全。
7.具有良好的服务体系，能够及时响应并解决我单位在用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。
8.提供用车服务的驾驶员须具备相应准驾车型的驾驶证，且具有丰富的驾驶经验，无不良驾驶记录，且身体健康，工作态度好，作风正派，能够配合学校调度提供优质服务。
9.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与遴选，服务商不得将本项目服务内容转包或分包给其他单位。
五、遴选办法
1.由学校抽调相关人员组成专门的评审小组，根据评审标准对各服务商的响应文件进行独立评审。
2.入围资格的确定与取消：入围公司最终按照短途车辆各车型租赁报价相加结果*70%+长途车辆（含福州八县）各车型租赁报价*30%的结果，选择价格最低的选择价格最低的3家入围，学校根据实际需求从中选择租赁单位。
3.评审结束后，学校将在官方网站对评审结果进行公示，公示结束且无异议后，学校将与入围服务商签订服务合同，
4.若入围公司在服务期内存在违反协议规定、安全措施不足、响应不及时、服务态度差等不良表现，经查实并报学校批准后予以取消入围资格。
5.学校车辆租赁服务遴选仅是租赁公司入围，学校不承诺车辆保底使用量。若本次报名参与公司数量不足，学校将增加其它方式遴选，确保货比三家。
六、报名时间、地点与要求
[bookmark: _GoBack]1.统一报名时间：2026年5月14日8:00～11:30，14:30～16:30。（逾期不再接收报名材料）
2.报名地点：福建建筑学校办公楼310（福州市洪山桥中店43号），联系人及电话：郑怀韬，13459114667。
3.报名要求：报名时需携带企业营业执照（副本）、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、法定代表人证明或授权委托书原件及被授权人身份证，以上材料加盖单位公章复印件一套。另提交：加盖单位公章报价表、服务承诺函各一份（模板附后），其中报价表应独立密封装袋并在封口处加盖公章或单位密封专用章（每个项目的价格均应填写），资料不全（或未按要求加盖公章）者视为放弃报名资格。

附件：1.服务承诺函
2.车辆租赁报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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